合肥燃气集团基于“互联网+”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建设定点单位

澄清函

现对合肥燃气集团基于“互联网+”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建设定点单位招标项目（项目编号：HRZ-2017020）变更调整如下：

1、招标文件第10页“1、报价清单”

	报价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小计（元）
	备注

	微信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	

	支付宝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	

	掌厅App渠道
	1
	个/年
	
	
	

	网厅渠道
	1
	个/年
	
	
	

	ATM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	

	外勤终端年使用费
	200
	人/年
	
	
	

	ATM机
	1
	套
	
	
	

	金额合计（元）
	


变更为：“1、报价清单”

	报价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小计（元）
	备注

	微信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	

	支付宝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	

	掌厅App渠道
	1
	个/年
	
	
	

	网厅渠道
	1
	个/年
	
	
	

	ATM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	

	微坐席
	1
	个/年
	
	
	

	外勤终端年使用费
	200
	人/年
	
	
	

	ATM机
	1
	套
	
	
	

	金额合计（元）
	


2、招标文件第31页“附件3：开标一览表”

	项 目 名 称
	基于“互联网+”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建设定点单位

	投标人全称
	

	投标范围
	全部

	最终投标报价

（人民币）
	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小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报价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小计（元）

	
	微信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
	
	支付宝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
	
	掌厅App渠道
	1
	个/年
	
	

	
	网厅渠道
	1
	个/年
	
	

	
	ATM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
	
	外勤终端年使用费
	200
	人/年
	
	

	
	ATM机
	1
	套
	
	

	是否响应招标文件
	是□    否□   （划√）

	备注
	


变更为：“附件3：开标一览表”

	项 目 名 称
	基于“互联网+”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建设定点单位

	投标人全称
	

	投标范围
	全部

	最终投标报价

（人民币）
	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小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报价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小计（元）

	
	微信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
	
	支付宝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
	
	掌厅App渠道
	1
	个/年
	
	

	
	网厅渠道
	1
	个/年
	
	

	
	ATM自助渠道
	1
	个/年
	
	

	
	微坐席
	1
	个/年
	
	

	
	外勤终端年使用费
	200
	人/年
	
	

	
	ATM机
	1
	套
	
	

	是否响应招标文件
	是□    否□   （划√）

	备注
	


3、招标文件第32页“附件7：项目技术方案（格式自拟，具体要求见第一部分“质保和服务要求”及P24页详细评审表）”，变更为“附件7：项目技术方案（格式自拟，具体要求见第一部分“功能需求”及P24页详细评审表）”；

4、招标文件第32页“附件8：售后服务承诺方案及保障措施（格式自拟，具体要求见第一部分“功能需求”及P24页详细评审表）”，变更为“附件8：售后服务承诺方案及保障措施（格式自拟，具体要求见第一部分“质保和服务要求”及P24页详细评审表）”。

注：此澄清视同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项目联系人：合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汪工

联系电话：0551-65191922

合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

二零一七年四月五日
